
■ 仲裁公告

内蒙古泰皓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受

理的申请人乌兰察布市瑞途商贸有限公司与你公

司之间关于材料购销合同纠纷一案，案件编号：呼

仲案字［2023］第350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应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裁

规则》《仲裁员名册》、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本

会格式文书（仲裁答辩书、仲裁反请求申请书、约

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选定仲裁员声明书、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案件举证质证认证

表、送达地址确认书、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三个

规定”告知书）。另送达：《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通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按照本会《仲裁规则》的规

定，你公司可以从本会《仲裁员名册》中选定仲裁

员，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日

内，逾期则由本会主任指定；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之日起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1月17日上

午9时30分在本会不公开开庭审理，请按时参加，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联系人：张丽

娜，联系电话：0471-4614909）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3年9月22日

■ 仲裁公告

内蒙古江林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受

理的申请人内蒙古上德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与

你公司之间关于督导协议纠纷一案，案件编号：呼

仲案字［2023］第421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应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裁

规则》《仲裁员名册》、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本

会格式文书（仲裁答辩书、仲裁反请求申请书、约

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选定仲裁员声明书、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案件举证质证认证

表、送达地址确认书、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三个

规定”告知书）。另送达：《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通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按照本会《仲裁规则》的规

定，你公司可以从本会《仲裁员名册》中选定仲裁

员，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日

内，逾期则由本会主任指定；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之日起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1月15日上

午9时30分在本会不公开开庭审理，请按时参加，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联系人：张丽

娜，联系电话：0471-4614909）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3年9月22日

■ 仲裁公告

刘向臣（身份证号150105197509117810）：
皇甫丽霞（身份证号150103197603171546）：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受

理的申请人内蒙古小环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与你们之间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

件编号：呼仲案字［2023］第166号。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

《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

料及本会格式文书（仲裁答辩书、仲裁反请求申请

书、约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选定仲裁员声明书、授

权委托书、案件举证质证认证表、送达地址确认

书、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三个规定”告知书）。另

送达：《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通知》。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按照本会《仲裁规则》的规定，你们可以从本

会《仲裁员名册》中选定仲裁员，选定仲裁员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日内，逾期则由本会主

任指定；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

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日内。

本案定于2023年11月1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会

不公开开庭审理，请按时参加，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并作出裁决。（联系人：张丽娜，联系电话：0471-

4614909）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3年9月22日

■ 仲裁公告

王拥军（身份证号150221196510240016）：
李秀莲（身份证号150221196510090046）：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受

理的申请人骐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你们之间关

于补充协议纠纷一案，案件编号：呼仲案字［2023］

第 336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裁通知

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裁规则》《仲裁员

名册》、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本会格式文书

（仲裁答辩书、仲裁反请求申请书、约定仲裁庭组

成方式及选定仲裁员声明书、授权委托书、案件举

证质证认证表、送达地址确认书、呼和浩特仲裁委

员会“三个规定”告知书）。另送达：《仲裁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通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按照本会《仲裁规

则》的规定，你可以从本会《仲裁员名册》中选定仲

裁员，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

日内，逾期则由本会主任指定；提交答辩书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之日起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1月30日

9时30分在本会不公开开庭审理，请按时参加，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联系人：张海鹤，

联系电话：0471-4679947）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3年9月22日

■ 公告

内蒙古木子丘山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翟存海（回劳人仲字〔2023〕450号）

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因与你单位无法联系，

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

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及开庭通知

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23年11月2日上午9时30分在本委仲裁庭（呼

和浩特市回民区政府二号楼二楼 220 室）开庭审

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

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20日之内，

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申请人具体仲裁请求事

项为：

翟存海（回劳人仲字〔2023〕450 号）：1、请求

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22年9月26日

至2023年3月8日的工资13000元（月工资2600元

*5个月=13000元）；2、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支

付未与申请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

11700元（任职时间2022年10月26日至2023年3

月8日，月工资2600元*4.5个月=11700元）；3、请

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支付未为申请人购买社保经

济补偿金 1300 元（任职时间 2022 年 9 月 26 日至

2023 年 3 月 8 日，月工资 2600 元*0.5 个月=1300

元）。

回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9月22日

■ 公告

内蒙古书香世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包永光（回劳人仲字〔2023〕441号）

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因与你单位无法联系，

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

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及开庭通知

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23年11月13日上午9时30分在本委仲裁庭（呼

和浩特市回民区政府二号楼二楼 220 室）开庭审

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

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20日之内，

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申请人具体仲裁请求事

项为：

包永光（回劳人仲字〔2023〕441 号）：1、请求

裁决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劳动关系；2、请求

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自 2023 年 6 月 7 日至

2023 年 7 月 7 日工资 5000 元；3、请求裁决被申请

人支付申请人自2023年7月7日至2023年7月17

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3320元；

4、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辞退的经济

赔偿金2500元。

特此公告

回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9月22日

■ 公告

近年来，为武警内蒙古自治区总队医院提供

采购类、工程类、医疗设备服务的公司（内蒙古誉

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内蒙古双艺建设有限公司、

内蒙古国铁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

昭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内蒙古全新建筑公司、江

苏南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嘉至亿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内蒙古东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内蒙

古奕博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或我院发光字安

装项目、综合保障楼粉刷项目、车棚改造项目、警

营网吧建设项目、住院楼B座广日电梯安装项目、

住院楼B座消防新建项目等未及时进行质保金或

尾款结算的企业，请近日与我院进行联系，带齐项

目相关资料到我院保障处营房办公室办理相关结

算事宜。

联系人：张明君

联系电话：15661131914/19526046681

武警内蒙古自治区总队医院保障处营房办公室
2023年9月22日

■ 声明

王仲、曹秀兰、王鑫、云泽：
魏文秀根据（2008）呼刑初字第13号《刑事附

带民事判决书》判决，拟向你们支付应付的各项赔

偿金。因无法与你们取得联系，若你们无正当理

由拒绝领取该赔偿金，则魏文秀拟向公证处申请

办理提存。若你们领取该赔偿金，请与魏秀英联

系，联系电话：13664884862。

2023年9月22日

■ 减资公告

内蒙古蒙腾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50100MA0N6ERG15）经股东决定，将

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人民币减资为200万元人民

币，现予以公告，债权债务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内蒙古蒙腾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9月22日

■ 仲裁公告

巴彦淖尔锦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孙佳东与你单位劳动工

资等争议一案，因你单位地址无人办公，且用其它

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下列仲裁文书，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法律

文书，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我委领取上述文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日期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10日内。现定于2023年11月13日下午3

时在本委（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开庭地址：临河区解放街北一街原解放派出所

院内）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无正当理

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9月22日

■ 遗失声明

本人（马有泉150104196711280514）持有一张

中国现代牧业控股有限公司股权证（股权证号

11-127-3）（股数14400）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托克托县丰隆运输有限公司将道路运输证

遗 失 ，车 牌 号 ：蒙 AQ843 挂 ，营 运 证 号 ：

150122017472，声明作废。

内蒙古蒙蒙商贸有限公司，不慎将公司合同

章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瑞安危险品货物运输有限责任

公司将车牌号：蒙A72343（黄色）营运证注销，营

运证号：150106000355，特此声明。

呼和浩特市瑞安危险品货物运输有限责任

公司将车牌号：蒙 AU029 挂（黄色）营运证遗失，

营运证号：150106003348，特此声明。

呼和浩特市瑞安危险品货物运输有限责任

公司将车牌号：蒙 AU017 挂（黄色）营运证遗失，

营运证号：150106003342，特此声明。

梁慧师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法院诉讼费专

用票据遗失，票据号码：0025223359，金额：3422.4

元，声明作废。

梁慧师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法院诉讼费专

用票据遗失，票据号码：0025223367，金额：3232.0

元，声明作废。

2023年9月22日

■ 公告

宋小利：
本院受理段五小与河南华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劳动关系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新劳仲裁字〔2023〕第546号

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逾期不起诉，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劳动争议仲裁院
2023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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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借款人

高飞霞

高飞霞

张凤祥

王治发、陈宝莲

高艳、尹尚亮

乔东海、张小芳

何金桥、王婧

结欠本金（元）

1000000

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890000

结欠利息（元）

180761.9

164688.33

355297.57

304411.82

466365.69

463315.71

265554.57

债权合计（元）

1180761.9

164688.33

1355297.57

1304411.82

1466365.69

1463315.71

1265554.57

担保人信息

李利萍、白彩霞、李佳声、燕彩琴、李培宏、刘艳、贾俊彪、唐慧琴

李利萍、白彩霞、李佳声、燕彩琴、李培宏、刘艳、贾俊彪、唐慧琴

张明月、郭宝瑞、鲁彦茹、王平、李军、王伟

李智宏、李晓艳、杨瑞峰、边惊涛、李海峰、王翠灵、李海军、李翠娥

高永厚、杨勇斌、孙跃荣、张青梅、王欣、马宏伟、孙桂花

王豹、邢子录、赵塔娜、何海云、朱小燕、吕虎平、张静虹

高军、罗海燕、李福雄、李晓莹、陈永平、孙翠平、杨录宽、胡彩芬

转让基准日

2015年3月20日

2015年3月20日

2017年4月21日

2017年6月26日

2017年1月20日

2017年2月20日

2017年6月21日

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内蒙古中瑞信息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与王来栓于2023年6月1日和2023年9

月13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内蒙古中瑞信息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将下列附表中所列的债权及相应

利息、罚息、违约金等权利依法转让给王来栓。该

等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担保

合同向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王来栓。

内蒙古中瑞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现以公

告通知与上述公告清单中有关的借款人、担保

人、其它还款义务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该等债权

转让的事实。

内蒙古中瑞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王来栓

2023年9月22日

内蒙古中瑞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王来栓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

内蒙古鼎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9 日将丁伍美债权转让给内蒙古国沄丰谷农

业有限公司并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丁伍美

债权所对应的主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力以及基于债权产生的一切权力一并转让。

内蒙古鼎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内蒙古国沄丰

谷农业有限公司联合公告告知债务人、担保人及义

务承受主体上述债务转让事实。自公告之日起，请

各债务、担保人及义务承受主体（若债务人、担保人

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等立即向内蒙古国沄丰谷农业有限

公司履行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内蒙古鼎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内蒙古国沄丰谷农业有限公司

2023年9月22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姓名

丁伍美

支行

鄂尔多斯

锦绣苑支行

截止本月贷款本金余额

2802947.08

2020年8月末利息余额

1493336.43

截止本月欠付本息合计

4296283.51

担保状况

抵押

抵押物情况
押物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杭锦北路西“凤凰城

综合楼”六层609号，设计用途为办公，所在层次为

6楼，抵押品面积共计1374.71平方米

坐落位置

东胜区

保证人

鄂尔多斯市万千间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明细表（注：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